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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列开支私分国资182万

实习生 潘雪梅 记者 赵莉

怀孕三个月才想起来要告同居男友强奸罪；与网恋男友约会发生“一夜

情”后发现怀孕，也要状告网友“强奸”…… 昨日，记者从省妇联维权中心了

解到，“近段时间这种年轻女咨询者较多，大概占到全部咨询的百分之二

十。”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不注意及时维护自身的权利，

等到自己的切身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想起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不仅

伤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可能造成无辜下一代悲剧的发生，不得不引

起高度关注。

怀孕三个月后欲告男友强奸

对于这样的案例，省妇联维权中心

的工作人员表示，事隔这么久才想起要

起诉维权，并且还要起诉“强奸”，必须要

能够举证充足，不然胜诉的可能性很

小。最主要的是一定要处理好孩子的问

题，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给无辜的下一代

带来伤害。

妇联维权中心提醒广大未婚女青年，

一定要慎重对待同居关系，不要因为一时

冲动，给自己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

由于4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一

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4人从

轻处罚。以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

罪，判决执行汪晓中有期徒刑15年6个月，

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执行陈上龙有期徒刑

17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以受贿罪、私

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执行陈明光有期徒刑4

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以私分国有资

产罪，判处杜建中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

宣判后，陈上龙当庭表示不服将提出

上诉，随后该案被发回重审。

情浓时无所顾忌，发现怀孕后告“男友”强奸

姑娘啊，情再浓也要有分寸
省妇联维权中心告诫：未婚女子要慎待同居

41公里绕城高速牵出腐败窝案
一审安徽国路公司三高管落马，今日合肥市中院再审此案
实习生 刘僚 记者 雷强

修建41公里的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曝出多起贪腐大案，安徽国路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下称国路公司）3名高管及办公室副主任，因贪污受贿等，一审分获17

年6个月至1年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被告表示不服，随后该案

被发回重审。记者昨日获悉，今日上午合肥中院将开庭再审此案。

汪晓中，40 岁，安徽国路公司原总经

理；陈上龙，55岁，国路公司原副总经理；陈

明光，43岁，国路公司原总会计师；杜建中，

56岁，国路公司办公室原副主任。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审理查

明：在修建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期间，汪晓

中、陈上龙、陈明光3人，分别收受参与施工

的分包方现金及购物卡45000元、31000元、

45800 元，构成受贿罪。此外，2004 年至

2006年期间，汪晓中、陈上龙、陈明光及杜

建中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虚假列支的

方式（用酒店、宾馆的发票报销），从国路公

司套取国有资金182.6万余元，用于个人支

配及发放员工工资，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二把手比一把手刑重

认定贪污数额少了686万
一审法院查明，在修建合肥绕城高速

北环段期间，汪与陈（以他人名义）与袁某

某共同成立合肥市石峰建材有限公司（下

称石峰公司）。2006年2月，国路公司发布

路面碎石招标文件，由于石峰公司没有资

质、业绩，汪、陈、袁某某决定以袁某某的石

磊公司名义参加碎石投标。之后陈与袁某

某暗箱操作，使得石磊公司中标，后将此业

务交由石峰公司供货。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鉴定报告，证实

石峰公司通过向国路公司供应碎石、石屑、

机制砂骗取国有资金9347231.92元。由于

辩护人及被告人提出了异议，法院重新进

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骗取国有资金为

2478028.06元。

由于庭审中，公诉机关提供鉴定结果

的鉴定人，无法明确运用市场法则针对鉴

定标的特点、产地对相关单位等进行实地

调查，且调查时没有进行记录，其采用的鉴

定方法与事实不符，据此鉴定结果法院没

有采信。法院一审认定：汪晓中、陈上龙此

项贪污数额为247.8万余元。

今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小林（化名）和

男友小赵相约一道去吃饭，浪漫的烛光晚

餐之后，两人感觉都非常美妙，在广场散了

会步，小赵突然主动要求他们一起去开房，

小林没多想就跟着去了。

那一晚，小赵和小林没能守住那道防

线，过了不久小林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

找到小赵，要求与他结婚，但此时的小赵却

对小林态度冷淡，冷嘲热讽，坚决不与小林

结婚，还要求小林把孩子打掉。一开始小

林还对小赵心存幻想，认为小赵只是现在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一次次被小赵所

羞辱，一次次被拒绝让小林心灰意冷，如今

怀孕已经三个月了，她还没能解决这个问

题，她觉得自己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

护自己的利益。

就这样，小林便走进了省妇联维权中

心咨询，并称要起诉小赵强奸。

媛媛（化名）今年22岁，去年认识了一

个网友，聊得很投机，媛媛有什么事都会与

他分享，渐渐地媛媛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

他，每天与他聊天才是最大的乐趣。今年

五月，网友提出见面，媛媛答应了。

见到网友的一刹那，媛媛惊呆了，网友

比自己想像得还要高大、帅气，媛媛觉得自

己的白马王子终于出现了。那天晚上，媛

媛与网友发生了一夜情，媛媛认为自己终

于找到真爱，但她错了，一夜情后，该网友

就神秘“失踪”，媛媛每天守在电脑旁等候

这名网友的出现，可是该网友却很少出现，

有时出现了对媛媛也不理不睬，甚至媛媛

主动联系他，他也不予理会。

渐渐地媛媛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打网

友手机他不接，发短信网友也不回，媛媛意

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更糟糕的是，媛媛发现

自己怀孕了，于是她想起了妇联维权中心，

并前往维权中心咨询，想状告网友强奸，可

此时的网友已跑得无影无踪。

“一夜情”后怀孕状告网友强奸

未婚女子应该慎待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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